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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苏州大学委员会  

苏    州    大    学 
 

 

苏大委〔2020〕145号 
 

 

中共苏州大学委员会 苏州大学印发《关于领导干部
外出请示报备工作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党委、党工委，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 

《关于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工作的若干规定》业经校党委

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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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中共苏州大学委员会             苏州大学         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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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工作的若干规定 
 

第一条 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制度，推动全面

从严治党落到实处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外出

报备工作的通知》和省市《关于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工作的若

干规定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出请示报备，是指在工作日及节假

日，领导干部因公因私离开江苏省行政区域范围时，按规定进行

请示并报备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。 

各级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 

（一）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外出请示报备按省有关规定执行,

并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予以备案。 

（二）学校副职校领导外出，报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批准，

并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备案。 

（三）学院（部）、机关部门、群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外出，

报分管或分工联系校领导批准，并向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备

案。 

（四）学院（部）、机关部门、群直单位副职外出，报本部

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（含主持工作副职）批准，并向所在部门、

单位综合科、办公室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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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领导干部须提前 3个工作日向相关办公室报送《领

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单》。上级安排的会议、活动，收到通知时

距外出已不足 3日的，应在收到通知后立即请示报备。因紧急事

项临时外出，确实无法履行书面请示手续的，可先口头请示再及

时书面补报。领导干部外出调研和出国（境）访问等，时间在 3 

天（含）以上的，报备时需附有关日程安排、出国（境）访问审

批复印件。 

第四条 负责领导干部外出请示审批手续办理的相关办公

室，应及时将批准情况反馈给领导干部本人或者外出请示报送部

门、单位。 

第五条 学院（部）主要负责同志、党（工）委书记原则上

不得同时离开苏州市行政区域范围；机关部门、群直单位领导班

子成员无特殊情况不得同时全部离开苏州市行政区域范围。确因

工作需要同时全部离开苏州市行政区域范围的，应书面说明情

况，待批准后再离开。 

第六条 学院（部）、机关部门、群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离

开苏州市行政区域范围，应按照职务排序确定 1名负责同志临时

主持工作。 

第七条 领导干部外出期间，要保持联络畅通，不得擅自延

长外出时间和改变行程。如遇特殊情况，确需改变时间、行程的，

应及时补充请示和报备。 

第八条 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和督查办公室对本规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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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视情况予以通报。对不遵守外出请示报告

制度、不履行外出请示报备手续，擅离岗位或逾期不归的，按照

相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第九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苏州大学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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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苏州大学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备单 
 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
 

姓 名  职 务  

外出事由  

外出地点  

离开时间  返回时间  

联系方式  

临时代其 

主持工作 

同志姓名 

 职 务  

外出请示 

批 准 人 
 批准时间  

领导批示 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
注：各请示报备单位须于每个工作日下午 4:00 前向相关办公室报送本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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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工会、团委。 

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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